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師資生學習服務紀錄表 

就讀系所  姓名  

學號  手機  

服務學校  

學習服務 

日期 

填寫範例： 

Day1：114.8.15   ■行政：教務（處室）○全 /半日 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 □其他：        

Day1：   .    .    □行政：        （處室）全/半日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□其他：        

Day2：   .    .    □行政：        （處室）全/半日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□其他：        

Day3：   .    .    □行政：        （處室）全/半日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□其他：        

Day4：   .    .    □行政：        （處室）全/半日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□其他：        

Day5：   .    .    □行政：        （處室）全/半日  □教學：全/半日  □其他：        

合計：            日 

學習服務 

心得 

 

 

學習服務 

檢核 

獨自前往服務學校： 

◆ 服務學校師長（簽名或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◆ 師資生表現（請服務學校師長勾選）：□優良  □尚佳  □可再精進 

◆ 服務學校師長指導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團隊前往服務學校： 

◆ 教學實習課程或教學服務營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如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、白沙夏日學校、白沙 x 共好計畫等） 

◆ 本校師長簽名或本校活動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上述簽名／核章若無法取得，可上傳成績單或服務證明作為佐證資料） 

備註 

＊師資生於教育實習前應至教育現場參與學習服務工作至少三至五日，每次以

全/半日為單位；經本中心認可，協助本校與中學合作之教育實作與服務(含

線上課輔)得以小時計算，累計滿 8小時為一日。 

＊請於參加教育實習前 2週拍照上傳至教育實習管理系統，正本自行留存。 

＊每校填寫一張，拍照後直接上傳 JPG檔；服務多所學校時請自行加印使用。

頁數超過 1頁或含佐證資料者，請合併為一個 PDF檔案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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